
福州市关于扶持演艺经济繁荣发展的
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进一步推动我市演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

城市品牌影响力和覆盖面，促进更多演艺活动落地福州，以

演艺经济为契机，让音乐“流量”变“留量”，实现演艺经

济与文旅经济有机融合，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依法设立的演出经纪机构、文艺表演团体、演

出场所经营单位等演出经营单位（以下统称“演出经营单

位”）在我市五城区（鼓楼区、台江区、仓山区、晋安区、

马尾区）通过市场运作、直接面向社会公众的营业性演出适

用本办法。

营业性演出是指以营利为目的，面向公众举办和售票

的现场文艺表演活动。

第三条 支持举办大型演唱会、音乐节。对福州市区

域内合法经营、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演出经纪机构，按照

当年度举办大型演唱会、音乐节演出规模给予奖励。单场

演出实际售票 5000-15000 张的，予以 5 万元/场奖励；单

场演出实际售票 15000-30000 张的，予以 10 万元/场奖励；

单场演出实际售票 30000 张以上的，予以 15 万元/场奖励。

同一音乐节在审批时间段内举办多场次演出的，按照

该审批时间段内的实际售票总数计算。

同一演出经纪机构每年度获得奖励不超过 100 万元。

第四条 鼓励吸引境外观众来榕观演及“首站”落地福



州。对单一场次吸引境外观众占实际售票总数超 10%的，按

上述标准上浮 10%予以奖励；对年度内举办的巡回演唱会、

音乐节首站在福州举行的，按上述标准上浮 15%予以奖励

第五条 鼓励各类演出经营单位在城市商圈、商业综合

体、历史文化街区、文创园区、闲置厂房和各类酒店、旅游

景区、文博场馆等场所打造演艺新空间。对于在固定场所、

常态化开展同一演出品牌营业性演出活动，年度内累计实际

售票超过 5 万张的，予以一次性奖励 5 万元；超过 10 万张

的，予以一次性奖励 10 万元。

第六条 鼓励社会资本投资新建、改建演出场所。对

于新增 500 座以上且年度内承接营业性演出 20 场或累计

实际售票 10000 张以上的，给予一次性奖励 10 万元。

第七条 推动演唱会与文化、旅游、商业等产业深度

融合，鼓励企业在大型营业性演出期间推出“观演+住宿+餐

饮”优惠套餐。支持我市旅行社推出“观演+旅游”特色旅

游产品，对于年度内吸引外地游客来榕观演并在福州市区

域内住宿 1 晚及以上的，参照旅行社引客入榕奖励政策予

以奖励。

第八条 在福州国际机场、码头口岸对来榕演出的全

球知名艺术家和重要演出团组提供快速通关等便利化服

务。

第九条 建立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保障机制，强化风险

评估、安全管理和应急处置等指导，加大连通主要交通枢

纽、重点酒店商圈、重要景点和演出场地的公交发车频次，



延长相应地铁、公交运营时间，组织做好演出前后交通指

挥和疏散引导，保障演出活动安全有序。

第十条 倡导共同维护观演秩序，文明观演。加大对未

经许可举办演出活动、倒卖演出票证以及假唱、假伴奏等

违法违规行为查处力度，共同营造良好市场秩序。

第十一条 演出经营单位申请奖励资金的，需在年度统

一申报通知下发后，向属地区级文旅部门递交纸质申报材

料。属地区级文旅部门对辖区内符合申报条件的演出经营

单位申报材料进行初审，填写初审意见，汇总上报福州市

文化和旅游局。申报材料包括：书面申请、演出经营单位

资质证明、演出批文、首站在榕举办证明、演出合同、票

务系统出具的营业性演出票务证明等相关资料。

福州市文化和旅游局将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评估

审核，审核通过的，在局官方网站公示 10 日，公示无异议

后拨付资金。

第十二条 将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制度和守法经营

作为奖补的前置条件，对违反规定的演出经营单位实行“一

票否决”，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不得享受相关奖励：

（一）依法依规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

（二）兑付奖励政策的当年度受到各级文化和旅游部

门行政处罚的（警告、通报批评除外）；

（三）发生重大意识形态问题和重大安全事故的。



第十三条 市级财政安排专项资金用于扶持演艺经济

发展。鼓励县（区）对所在区域的营业性演出活动出台相

关政策，实现政策叠加。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福州市文化和旅游局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试行，有效

期 2 年，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止。


